2024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曹县财政局预算绩效和会计科在局党组的领导下，在上级财政部门的关心支持下，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面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山东省财政厅文件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县级预算绩效管理“三全”体系建设的通知》（鲁财绩〔2022〕6号），牢牢把握“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、更可持续”的政策导向，紧紧围绕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”体系建设工作安排，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。现就2024年以来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：
一、围绕“全方位”，深化三项管理

（一）深化政府预算绩效管理

2024年在全面开展镇街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自评的基础上，重点选取了2个镇街开展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，全面分析各镇街财政运行状况，并将评价结果书面反馈镇街，镇街对发现问题全部进行了整改，增强财政运行可持续性。
（二）深化部门预算绩效管理

进一步完善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机制，完善指标体系，引导部门单位增强主体责任，树牢绩效理念，最大化发挥资金效益。近年来，我们认真执行《中共曹县县委 曹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曹发〔2019〕16号）、《曹县县级预算部门 ( 单位) 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曹财字〔2021〕28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组织全县各部门（单位）开展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填报和自评工作，部门整体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%。
（三）深化成本预算绩效

2024选取第一污水处理厂和第二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1个项目开展成本效益分析，着力做实成本指标，加强成本管控，制定1项财政支出参考标准，实现财政资金节本增效。
二、围绕“全覆盖”，完善“四本预算”管理

进一步拓展财政重点评价的广度与深度。继续开展涉及“四本预算”，即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社保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绩效管理；并拓展政策和项目支出财政评价，包括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、政府债券、政府采购、政府购买服务、转移支付、政府投资基金等领域。
2024年度，组织全县所有镇街和县直部门（单位）开展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、绩效监控、绩效自评等工作，预算绩效管理实现预算部门（单位）、政策和项目的全覆盖。在此基础上，我县财政部门共选取3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运行监控、选取8县直部门（单位）开展绩效自评抽查复核、选取7个预算项目开展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、选取4个部门开展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评价、选取2个镇街开展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，并将评价结果书面反馈给各部门（单位），积极督促各部门（单位）对发现问题全部进行了整改，不断完善政策、改进管理。。
三、围绕“全过程”，严把五个环节

（一）严格事前绩效评估

指导部门做好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，扩大财政重点评估范围，提高政策决策和预算安排的科学性。
（二）夯实绩效目标管理

加强绩效目标审核，提高科学性、规范性和完整性，发挥绩效目标的“契约”控制作用，使其真正成为全过程绩效管理的重要依据。组织部门（单位）开展年度项目（政策）绩效目标编报工作及全县71个一级预算部门（单位）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编报工作。
（三）强化绩效运行监控

加强绩效运行过程管理，及时发现并反馈问题，督促限期整改，推动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组织部门（单位）开展了绩效运行监控工作，全县26个镇街和71个县直部门（单位）已全部纳入绩效运行监控范围，2024年绩效监控纳入预算一体化系统，使得预算绩效管理各环节更加可控。
（四）绩效评价提质扩围

加大对部门单位绩效自评的抽查复核力度，扩大财政重点评价范围，提升评价质量，将评价结果与改进管理、完善政策、调整预算相结合，保障县委县政府重大政策更好落实。组织部门（单位）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涉及全县26个镇街和所有县直部门（单位）。在县直部门单位开展绩效自评的基础上，县财政局选择部分县直部门开展绩效自评抽查复核，将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部门落实整改。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书面反馈部门，部门对发现问题进行了整改。
（五）积极主动信息公开

深化绩效自评、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结果公开机制，扩大预算绩效信息公开范围，丰富公开内容和形式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